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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7/2021_2022__E5_8D_95_

E8_AF_81_E5_91_98_E7_c32_517267.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

了完善对进口售付汇的监督管理，防止外汇流失,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和《结汇、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

》，特指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“进口付汇核销单”（代申报单

）（以下简称进口核销单）系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监制、保

管和发放，进口单位和银行填写，银行凭以为进口单位办理

贸易进口项下的进口售付汇和核销的凭证。每份进口核销单

只能凭以办理一笔售付汇手续。 根据《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

法实施细则》，进口核销单既用于贸易项下进口售付汇核销

，又用于国际收支申报统计。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

支局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负责对进口售付汇核销工作进行管

理、监督和检查，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（以下简称“银行”

）负责进口售付汇核销的具体工作及有关数据的报送。 第四

条 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经营进口业务的

企业（包括外商投资企业）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进口单位

），通过银行以售汇或从外汇帐户支付方式向境外支付的有

关进口商品的货款、预付款、尾款、资料费等（以下简称进

口售付汇），均应当按照本办法向银行办理核销手续。 第二

章核销管理 第五条 银行在办理进口售付汇时应当要求进口单

位按照规定填写进口核销单，并审核进口单位所填写的进口

核销单各项内容与售付汇情况是否一致、与有关规定是否相

符等。 第六条 银行应当将进口核销单第一联装订后于每月

初5个工作日内报送外汇局，其他有关材料专卷存放，及时核



销。 第七条 除预付款项下的售付汇外，进口单位在购付汇时

，有进口单位报关单的，应同时办理核销手续；进口单位在

购付汇时，没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的，应在30个工作日内办理

核销手续。预付款项下的售付汇应于合同余款一并核销。 第

八条 除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售付汇外，所有进口核销单项

下的的进口售付汇，银行均应当凭有关正本进口货物报关单

办理核销。进口货物报关单上的货物（总）金额、货物货物

品名及经营单位等应当与进口核销单的相关内容一致。核销

后银行应当在有关进口核销单上填注核销日期并加盖业务公

章； 如分笔进口售付汇一次到货报关的，则进口货物报关单

的货物金额应当等于所有进口核销单上的进口付汇总额； 如

一次进口售付汇分笔到货报关的，则所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

上的货物金额总值应当等于进口核销单上的进口付汇金额。 

第九条 对无形贸易进口项下的资料费、技术费、信息费等的

进口售付汇，银行凭进口核销单、进口合同、发票、进口单

位负责人签字的情况说明及其其他有关商业单据办理核销手

续。 第十条 对转口贸易项下的进口售付汇，银行凭转口后所

得外汇的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及有关情况办理核销手续。 转

口后所得外汇的结汇或收帐金额必须大于原进口售付汇金额

。 第十一条 部分到货或部分退货的，银行凭有关退回外汇的

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及有关情况说明和对应的进口货物报关

单办理核销手续。 因故不能到货的，进口单位要及时将外汇

调回境内，银行凭有关退回外汇的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及情

况说明办理该进口核销单的注销手续。 第十二条 银行有责任

对逾期未核销的进口单位进行催办，对催办后仍不办理核销

手续的进口单位，银行应于每月初的8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



报告外汇局，由外汇局按照规定进行检查和处罚。 进口单位

如有特殊原因，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核销手续的，应以

书面形式向银行报告，否则按逾期未核销处理。 第十三条 银

行在办理进口售付汇核销手续时，对有疑问的进口货物报关

单和一次进口售付汇金额的超过50万美元（含50万美元），

应向有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的签发海关进行核对，核对无误后

方能办理进口售付汇核销手续。 第三章附则 第十四条 银行应

当根据本行进口售付汇业务量持本行介绍信到当地外汇局申

领进口核销单。 第十五条 银行应当将待核销、已核销及逾期

未核销单据，分别设立“待核销卷”、“已核销卷”及“逾

期未核销卷”，分别专项管理。已核销过的单据保留两年。 

第十六条 银行应当在每月初的5个工作日内将上月的进口售

付汇核销数据报表报送当地外汇局。各分局应当在每月初的8

个工作日内将上月的进口售付汇核销数据报表上报国家外汇

管理局汇总。 第十七条 外汇局将不定期对银行的核销工作进

行检查。银行应当积极配合检查并提供有关单据。 第十八条 

银行和进口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本办法的规定。对违反本办法

者，外汇局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视情节

轻重给予处罚。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附则解释

。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1996年8月1日执行。1994年7月11日由国

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《进口付汇核销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其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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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